
闵行区人民政府文件
闵府发〔2017〕27号
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
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协调涉企相关
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区政府各委、办、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服务，促进本区产业项目落地，区政府明确区行政服务中心作为为本区企业提供行政审批服务的统一平台，授权其牵头负责本区企业单位涉及行政审批事项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开展联合评估、联合会审和帮办服务等工作。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协调范围

下列事项涉及行政审批的，区行政服务中心可进行协调和跟踪服务：市、区重大产业项目；区政府要求协调的产业项目；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提出涉及多个职能部门需要协调的产业项目；企业（园区）向区行政服务中心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从产业项目立项到竣工备案验收全流程；以及企业证照审批、技术改造等生产经营环节涉及行政审批的事项。
二、操作流程

（一）受理

由区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受理上述协调范围事项的函件。

（二）办理
1.梳理协调事项。收到相关函件后，区行政服务中心对协调事项进行梳理并确定所涉及的相关审批部门。
2.出具征询意见。由区行政服务中心向相关审批部门出具书面征询意见。相关审批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书面意见，对于特殊或情况紧急的，相关审批部门应根据要求及时回复。
3.进行专门协调。区行政服务中心在收到书面征询意见的回复后，应根据各审批部门意见及时进行协调处理。其中，对于事项相对重大、复杂或各部门回复意见不一致的项目，区行政服务中心要组织相关审批部门召开专题协调会，进一步明确审批进展环节和时间节点。
（三）结果

协调事项的处理按照分类处置的原则进行。

1.出具告知函。对于事项相对简单、各部门回复意见一致的协调项目，根据各审批部门意见，由区行政服务中心出具告知函，各审批部门按照告知函的内容，负责完成本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
2.编制专题会议纪要。召开专题协调会的，根据各审批部门意见及专题协调会情况，由区行政服务中心编制专题会议纪要，加盖“闵行区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协调会议专用章”，并抄报区政府分管领导和区政府督查室。各审批部门按照会议纪要明确的口径、时间节点，负责完成本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
（四）督办

区行政服务中心应根据告知函、专题会议纪要确定的内容进行跟踪办理，督促相关审批部门抓紧落实。对未按协调要求落实的，由区政府督查室进行督办通报，实现协调的闭环管理。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职责，密切协作

一是区行政服务中心要根据区政府的授权和要求，切实承担起综合协调的职责并负责协调事项的跟踪办理，确保协调事项落实到位。二是各审批部门要根据各自工作职能，在做好本单位行政审批本职工作的同时，严格按照告知函、专题会议纪要明确的内容，负责及时审批本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要深化“三集中、三到位”，围绕区行政服务中心服务企业的平台功能，各涉及政府投资和产业项目的审批部门，均要确保审批事项入驻区证照办理中心，并且确保审批授权窗口要到位，明确具体授权内容和标准明细。三是区招商服务中心要继续做好涉及企业行政审批事项之外的协调服务工作。四是区重大办要根据《闵行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改革实施意见》（闵府办发〔2016〕53号），利用区行政服务中心平台，继续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审批过程中的统筹协调职能。区行政服务中心要积极发挥服务企业平台的作用，做好政府投资项目的制度完善、流程优化和跟踪监督工作；五是区编委办（审改办）要结合本次授权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职能定位，并优化全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组织架构。
区行政服务中心和各审批部门等要各司其职，建立起区行政服务中心与各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的工作网络，加强无缝衔接和沟通协调，防止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
（二）加强服务，提高效率
一是区行政服务中心要会同区招商服务中心组建街镇帮办队伍，通过构建三级帮办员队伍，做到帮办业务全覆盖，不断健全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体系。二是区行政服务中心要加强对街镇、村（居）帮办员业务的指导和培训，做好行政审批现场帮办等服务，进一步提高为企业服务的工作效率；要加强对全区企业的宣传，使企业全面了解行政审批协调，及帮办服务的内容、流程等，进一步畅通企业反映和解决自身困难、问题的渠道。
（三）督查问责，闭环管理
区行政服务中心协调确定的事项，与区政府协调确定事项具有同等效力，相关部门应严格遵照执行。区政府督查室要做好督查通报工作。对经督查催办仍未按期办结的，移送区监察局实施效能监察。对于各审批部门在行政审批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协调、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推诿、懒政等行为，导致企业合法权益受损，或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区行政服务中心将依据《闵行区各级机关工作人员有错与无为行为问责办法（试行）》等制度规定，向区问责办移送问责线索，区问责办实施责任追究。

特此通知
附件：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协调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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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协调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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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督查催办仍未按期办结的，移送区监察局实施效能监察。





对于各审批部门在行政审批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协调、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推诿、懒政等行为，导致企业合法权益受损，或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向区问责办移送问责线索，区问责办实施责任追究。





出具告知函。对于事项相对简单、各部门回复意见一致的协调项目，根据各审批部门意见，由区行政服务中心出具告知函，各审批部门按照告知函的内容，负责完成本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








进行专门协调。区行政服务中心在收到书面征询意见的回复后，应根据各审批部门意见及时进行协调处理。如有需要的，组织相关审批部门召开专题协调会，进一步明确审批进展环节和时间节点。








企业（园区）向区行政服务中心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从产业项目立项到竣工备案验收全流程；以及企业证照审批、技术改造等生产经营环节涉及行政审批的事项需要协调范围事项的函件。





出具征询意见。由区行政服务中心向相关审批部门出具书面征询意见。相关审批部门应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书面意见，对于特殊或情况紧急的，相关审批部门应根据要求及时回复。





市、区重大产业项目；区政府要求协调的产业项目；各街镇（莘庄工业区）提出涉及多个职能部门需要协调的产业项目。





梳理协调事项。收到相关函件后，区行政服务中心对协调事项进行梳理并确定所涉及的相关审批部门。





编制专题会议纪要。对于事项相对重大、复杂或各部门回复意见不一致的协调项目，根据各审批部门意见及专题协调会情况，由区行政服务中心编制专题会议纪要，加盖“闵行区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协调会议专用章”，并抄报区政府分管领导和区政府督查室。各审批部门按照会议纪要明确的口径、时间节点，负责完成本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





区行政服务中心应根据告知函、专题会议纪要确定的内容进行跟踪办理，督促相关审批部门抓紧落实。对未按协调要求落实的，由区政府督查室进行督办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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